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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委农办〔2021〕16号

关于举办“共同富裕 百村实践”新型农村
集体经济发展典型案例

推介活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党委农办，市农业农村局：

农村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农村集

体资产是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。去年以来，在

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，我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省试点任

务基本完成，以集体所有为基础、股份合作为纽带的新型集体经

济组织基本建立健全，为下一步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奠定

了坚实的制度基础。为全面总结全省各地在巩固发展农村集体经

济、探索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等方面的实践经验，引领带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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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时期全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，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征集 100

个左右有亮点、有特色、有贡献，可借鉴、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典

型乡村案例，组织开展“共同富裕 百村实践”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

展典型案例推介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真组织推介

各地要结合自身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际，对照新型农村集体

经济发展典型案例推介类型（详见附件），分门别类层层遴选出有

亮点、有特色、有贡献，可借鉴、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典型乡村参

与推介。每个设区市共推荐 10-12个典型乡村案例，每个类型至

少推荐 1个，成效特别突出的类型可增至 2-3个，并于 8月 31日

前以设区市为单位将推介乡村名单及案例简介报送至省农业农村

厅。案例简介要求简明扼要，重点反映典型乡村在新型集体经济

发展、引领群众走向共同富裕方面的特色做法与经验，篇幅控制

在 1500 字以内。各市推荐结束后，我们将择优挑选 100 个左右

典型案例参与全省集中推介。

二、严把推介条件

各地要坚持优中选优、打造精品，严格把握推介条件，确保

推介案例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。拟推介案例要充分反映本地农村

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，在集体经济发展方面有新机制、新路

子，在联农带农机制方面有特色、有成效，尤其是对过去缺乏资

产资源、原先基础较差，经过努力实现集体经济壮大、集体收入

增加、引领带动广大农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成效明显的乡村给予



— 3—

重点关注。各地可以结合推介活动，深入基层开展实地调研，充

分挖掘乡村在集体经济发展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，分类型分批次

做好总结提炼，高质量完成推介工作。

三、强化示范引领

要充分发挥推介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创新

宣传方式，利用广播电视等媒体和自媒体平台，用群众听得懂、

听得进的方式，对典型乡村做法成效进行宣传报道，不断扩大推

介活动影响力，营造全社会参与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良好

氛围，选树一批叫得响、立得住、可以学的先进典型，使集体经

济发展学有榜样、做有标尺、赶有目标，打造农村集体经济发展“江

苏品牌”。

四、加强组织领导

各地要高度重视“共同富裕 百村实践”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

展典型乡村推介活动，加强组织领导、精心谋划实施，广泛发动

基层干部群众参与推介，深入挖掘、选树、打造一批新型集体经

济发展成效显著、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的典型乡村，形成创优争先、

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，示范引领新时期全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

质量发展。

联系人：陈雪，025-86263128，228153906@qq.com

附件：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典型案例推介类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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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

2021年 7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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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典型案例推介类型

1、党建引领型：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，积极推动

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，选优配强

集体经济发展“领头雁”，充实村“两委”班子，引领农民群众走向

共同富裕。

2、产业发展型：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“统”的组织优势，通

过引导土地规模流转、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综合整治等方

式，大力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，延长产业链条，提升粮食和重

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和农业生产综合效益，推动一二三产业融

合发展。

3、生产服务型：由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办或者组建农民合作社、

劳务合作社等多种形式，为农户生产提供农资供应、统防统治等

社会化服务，或在新型农村社区提供物业、保洁等生活服务，参

与乡村建设等，提升乡村生产生活服务水平。

4、农旅融合型：充分挖掘乡村山水田林湖草等全域生态资源

优势，发展休闲观光、农创文旅、绿色康养等农业新产业新业态，

打通“绿水青山”向“金山银山”转化通道。

5、资产盘活型：通过开展乡村公共空间治理、集体“三资”

清查、闲置农房盘活、改造旧村部等多种方式，盘活集体闲置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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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资源，拓宽增收路径。

6、“飞地”抱团型：村村、镇村之间抱团联合，突破地理和资

源条件束缚，组建跨集体投资主体，通过异地购买物业资产、共

建园区等方式多种方式发展“飞地”经济，实现利益共享、多方共

赢。

7、电子商务型：大力发展电子商务、直播带货等数字经济，

推动集体经济发展提档升级。

8、村企共建型：集体经济组织与城市工商资本等联合投资、

联合经营，开展村企合作、万企联万村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，

推动城乡要素互换、优势互补。

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7月 12日印发


